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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臺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辦理違反臺南市營建工程賸餘土石方
    處理及資源堆置處理場設置管理自治條例（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）案
    件，依法妥適及有效之裁處，建立執法之公平性，減少爭議及行政爭
    訟之行政成本，提升公權力，特訂定本基準。
二、本府辦理違反本自治條例案件裁罰基準，如附表。
三、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應受裁罰者，經審酌前點所定裁罰基準處罰仍屬
    過輕或過重者，得於法定罰鍰額度內，予以加重或減輕處罰，並應敘
    明加重或減輕之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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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臺南市政府辦理違反臺南市營建工程賸餘土石方處
理及資源堆置處理場設置管理自治條例案件裁罰基

準表 
單位：新臺幣 

項
次 

違反法條 違反事件 裁處依據 
法定罰鍰額度

或 其 他 處 罰 
裁罰基準 

一 

第二十二

條 

未依規定

設置相關

設施。 

第三十四

條第一項

第一款 

處新臺幣六萬

元以上十萬元

以下罰鍰，並

限 期 補 辦 手

續；屆期仍未

辦理者，得按

次處罰，必要

時並得勒令停

止營業。 

一、 裁罰基準： 

(一)第一次至第三次：六

萬元。 

(二)第四次至第六次：八

萬元。 

(三)第七次以上：十萬

元。 

二、 情節重大或逾第三

次通知補正期限未

補辦手續者，必要

時得勒令停止營運

六個月。 

二 

第二十六

條第一項

或第二項 

未依規定

於次月五

日提送上

個月資料

備查或申

報資料。 

第三十四

條第一項

第二款 

三 

第二十七

條第一項 

未依規定

辦 理 整

復，並向

主管機關

申請終止

營運。 

第三十四

條第一項

第三款 

四 

第二十七

條第一項

或第二十

八條 

未依規定

於期限內

提送防止

環境污染

措施及場

址整復計

畫書。 

第三十四

條第一項

第四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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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次 

違反法條 違反事件 裁處依據 
法定罰鍰額度

或 其 他 處 罰 
裁罰基準 

五 

第三十條 未依規定

辦理安全

鑑定及堆

置總量測

量，並於

次年一月

前函報主

管機關。 

第三十四

條第一項

第五款 

處新臺幣六萬

元以上十萬元

以下罰鍰，並

限 期 補 辦 手

續；屆期仍未

辦理者，得按

次處罰，必要

時並得勒令停

止營業。 

一、 裁罰基準： 

(一)第一次至第三次：六

萬元。 

(二)第四次至第六次：八

萬元。 

(三)第七次以上：十萬

元。 

二、 情節重大或逾第三

次通知補正期限未

補辦手續者，必要時

得勒令停止營運六

個月。 

六 

第十八條 收受營建

餘土數量

超過土資

場或目的

事業處理

場所核准

容量及餘

土種類。 

第三十四

條第一項

第六款 

一、 裁罰基準： 

(一)第一次：六萬元。 

(二)第二次：八萬元。 

(三)第三次以上：十萬

元。 

二、 情節重大或逾第三

次通知補正期限未

補辦手續者，必要時

得勒令停止營運六

個月。 



 5 

項
次 

違反法條 違反事件 裁處依據 
法定罰鍰額度

或 其 他 處 罰 
裁罰基準 

七 

第三十三

條第二項 

其他處理

場所之土

地所有權

人未依規

定提送資

料備查或

申報資料

者。 

第三十四

條第二項 

處新臺幣六萬

元以上十萬元

以下罰鍰，並

限期一個月內

補 送 資 料 申

報；屆期仍未

辦理者，得按

次處罰，必要

時並得勒令停

止收容。 

一、 裁罰基準： 

(一)第一次：六萬元。 

(二)第二次：八萬元。 

(三)第三次以上：十萬

元。 

二、 情節重大或逾第三

次通知補正期限未

補辦手續者，必要時

得勒令停止收容六

個月。 

八 九 

第十八條

第三項、

第二十七

條第二項 

土資場或

目的事業

處 理 場

所，未經

本府環境

保護局同

意，違法

收容來源

不明且未

經確定有

無污染之

物體。 

未於主管

機關核准

整復期限

六個月內

整復完成

者。 

第三十五

條第一項 

處新臺幣三萬

元以上十萬元

以下罰鍰。 

裁罰基準： 

一、一般廢棄物：三萬元。 

二、事業廢棄物：十萬元。 

三、逾核准整復期限未完

成整復：六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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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次 

違反法條 違反事件 裁處依據 
法定罰鍰額度

或 其 他 處 罰 
裁罰基準 

九 

第二十一

條第一項

第四款、

第五款或

第六款規

定 

土資場或

目的事業

處理場所

未依設置

場 地 計

畫、污染

防治措施

計畫、交

通運輸計

畫 營 運

者。 

第三十五

條第二項 

處新臺幣三萬

元以上十萬元

以下罰鍰，並

限 期 三 個 月

內，恢復原核

定計畫使用；

屆期仍未辦理

者，得按次處

罰，必要時得

勒 令 停 止 營

業。 

一、 裁罰基準： 

(一)第一次：三萬元。 

(二)第二次：五萬元。 

(三)第三次：七萬元。 

(四)第四次以上：十萬

元。 

二、 情節重大或逾第四

次通知補正期限未

恢復原核准計畫營

運者，必要時得勒令

停止營運六個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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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次 

違反法條 違反事件 裁處依據 
法定罰鍰額度

或 其 他 處 罰 
裁罰基準 

十 

第四條第

一項或第

二項、第

五條 

建築工程

或拆除工

程，承造

人、申請

人、使用

人於開工

前未向主

管機關申

報處理計

畫或於實

際產出營

運餘土前

未向主管

機關申報

收容處理

場所地址

及名稱，

或違反營

建餘土處

理 計 畫

者。  

第三十六

條第一項 

處新臺幣三萬

元以下罰鍰，

並限期改善；

屆 期 未 改 善

者，得按次處

罰，必要時並

得勒令停工。 

一、 裁罰基準： 

(一)第一次：一萬元。 

(二)第二次：二萬元。 

(三)第三次：三萬元。 

(四)第四次以上：三萬

元。 

二、 情節重大或逾第四

次通知限期改善期

限者，必要時得勒令

停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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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次 

違反法條 違反事件 裁處依據 
法定罰鍰額度

或 其 他 處 罰 
裁罰基準 

十
一 

第 十 二

條、第十

三條 

公 共 工

程，承造

人或承攬

人或申請

人違反規

定，未於

開工前申

報處理計

畫，或違

反處理營

建餘土之

行為未依

計畫執行

者。 

第三十六

條第二項 

處新臺幣三萬

元以下罰鍰，

並限期改善；

屆 期 未 改 善

者，得按次處

罰，必要時並

得勒令停工。 

一、 裁罰基準： 

(一)第一次：一萬元。 

(二)第二次：二萬元。 

(三)第三次：三萬元。 

(四)第四次以上：三萬

元。 

二、 情節重大或逾第四

次通知限期改善期

限者，必要時得勒令

停工。 

備註： 

一、本表所稱裁處次數，指同一違規主體及同一違規事件被查獲並經裁處之次數

累積。 

二、違規次數以自主管機關查獲違規事實當日起，追溯至前二十四個月內違反相

同條款裁罰為次數計算基準。 

 


